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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0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齐龙、吴双龙、胡仁俊、龚浩、冯骁、马锐军、张云赫、蔡迎虎、姚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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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机器人  作业质量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除草机器人的术语和定义、作业质量要求、检测方法和评价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大田场景中使用的机械式（刀片、旋耕式等）除草机器人和物理（激光、电弧等）除

草机器人作业质量的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262  农业机械试验条件测定方法的一般规定 

GB/T 36012  锄草机器人性能规范及其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除草率  weeding rate 

除草作业过程中，除草机器人成功去除的杂草数量占杂草总数量的比例。 

3.2 

伤苗率  seedling damage rate 

除草作业过程中，除草机器人损伤的作物数量占作物总数量的比例。 

3.3 

作业效率  operation efficiency 

单位时间内有效清除杂草的作业面积（亩/h）。 

4  作业质量要求 

除草机器人在制造厂产品使用书规定条件下进行作业的作业质量指标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作业质量指标 

序号 项目 除草方式 指标 

1 除草率 机械、激光、电弧 ≥80% 

2 伤苗率 
机械 ≤8% 

激光、电弧 ≤5% 

3 作业效率 

机械（旱地） ≥20亩/h 

机械（水田） ≥8亩/h 

激光、电弧 ≥2亩/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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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测方法 

5.1  一般要求 

5.1.1  作业前除草机器人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调整、试运行，使除草机器人处于正常作业状态。 

5.1.2  试验区应由准备区、测定区和停机区组成。试验区总长度不小于40 m，准备区、测定区和停机

区均由标志示出，其中准备区长度不小于5 m、测定区长度不小于20 m、停机区长度不小于5 m。田间作

业田块应具有代表性、地势应平坦，无障碍物。试验区应能保证完成所有项目的检测。 

5.1.3  按 GB/T 5262 的规定，根据田间作业田块的实际几何形状，沿地块边长方向对边的中点十字连

线，把地块分割成 4 小块，随机选取对角的 2 小块作为抽样检测样本，进行作业田间调查，并记录田间

调查结果。作业田块测定区杂草密度不应小于 50 株/m²。 

5.1.4  试验应在能见度高的白天晴天环境条件下进行，自然光照度 5000 lux～10000 lux，环境温度

15℃～45℃、湿度不应大于 70％、风速不应大于 3 m/s（风速仪实时数据）并应避开强电磁场、强静电

场等干扰环境。 

5.1.5  作业人员应经培训合格并取得相关资格证书，熟练掌握除草机器人性能、作业流程和安全操作

规则。 

5.1.6  实时动态测量仪水平精度应小于 1 cm；激光测距仪量程为 0 m～100 m，测量误差不应大于 1 

mm。试验用仪器、仪表和量具应经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检定周期内。 

5.1.7  试验开始时应进行预测试校准使除草机器人定位系统与测试场地坐标系对齐，误差不大于1 cm。 

5.2  作业质量指标检测 

5.2.1  除草率 

在试验区内选取 5 个作业行程，每个作业行程的测定区长度至少为 10 m，宽度为除草机器人的作

业幅宽，分别对测定区标记。测试时应保证除草机器人在常用的作业速度下平稳运行。人工清点并记录

每个测定区内除草前杂草总数和按设定工况作业后未被除杂草总数。按式（1）计算除草率，取 5 个作

业行程的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Rc =
Nq─Nh

Nq
 × 100%    ……………………………（1） 

式中： 

Rc ——除草率； 

Nq——测定区除草作业前的杂草总数，单位为株； 

Nh——测定区除草作业后未被除杂草总数，单位为株。 

5.2.2  伤苗率 

在试验区内选取 5 个作业行程，每个作业行程的测定区长度至少为 10 m，宽度为除草机器人的作

业幅宽，分别对测定区标记。测试时应保证除草机器人在常用的作业速度下平稳运行。人工清点并记录

每个测定区内除草前作物苗总数和按设定工况除草作业后损伤作物苗总数。按式（2）计算伤苗率，取

5 个作业行程的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Rs =
Mq─Mh

Mq
 × 100%    ……………………………（2） 

式中： 

Rs  ——伤苗率； 

Mq——测定区除草作业前的作物苗总数，单位为株； 



T/NJ 1478—2025 
 

3 

Mh——测定区除草作业后损伤作物苗总数，单位为株。 

5.2.3  作业效率 

在试验田块内选取往返10个作业行程，每个作业行程的测定区长度至少为20 m，宽度为除草机器人

的作业幅宽。在制造厂推荐的除草机器人常用作业速度下完成往返10个作业行程的除草作业。记录除草

机器人从开始到结束往返10个除草作业行程的有效作业总时间和有效作业总面积，按式（3）计算作业

效率。 

η= S

T
              ……………………………（3） 

式中： 

η——作业效率，单位为亩每小时（亩/h）； 

S ——往返10个作业行程的有效作业总面积，单位为亩（666.67 m2）； 

T ——往返10个作业行程有效作业总时间，单位为小时（h）。 

6  评价规则 

6.1  作业质量评价项目分类 

作业质量评价项目按其对除草机器人作业质量的影响程度分为 A 类和 B 类，作业质量评价项目分

类见表 2。 

表 2  作业质量评价项目分类 

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对应作业质量要求条款 对应检测方法条款 

类 项 

A 
1 除草率 表 1 5.2.1 

2 伤苗率 表 1 5.2.2 

B 1 作业效率 表 1 5.2.3 

6.2  判定规则 

抽取 2 台样机按第 5 章规定进行检测试验并计算获得测定结果。对所有作业质量评价项目按项次

进行逐项判定，A 类项目全部项次合格，B 类项目不多于 1 项次不合格，则判定除草机器人作业质量合

格，否则为不合格。 

 

 

 

 

 

 

 


